青岛农业大学大学生创业实践训练中心管理办法

为鼓励和引导大学生自主创业，营造大学生创业的良好环境，青岛农业大学成立大学生创业实践训练中心,为加强中心管理，确保其健康、有序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学生创业入驻团队主要职责
1、爱护公物和室内设施，履行安全、环境卫生责任，确保创业中心的和谐有序。
2、必须保证按照项目申报的用途使用办公场地，发生内容变更的，应提前20个工作日报告学工部进行审批。

3、在经营活动中，必须自觉遵守国家及学校的政策、法律、法规，实行自主经营、独立核算、自负盈亏的原则。

4、经营场地使用不当或自行维修造成设施损坏的，将由该场地使用方承担赔偿修复责任。

5、不得将办公场地转租、分租、转让、转借或擅自调换使用及与他人共享，不得利用办公场地进行一切非法活动，否则学校将收回办公场地。

6、不得占用公共区域、通道及非指定空间擅自搭建、堆放物品，若有违反，将取消办公场地。

7、退房搬离时，应注意安全，保护好学校原有提供的设施，不得拆迁、损毁，退出时经检查合格后，方可搬离。造成损坏者，需承担赔偿责任。

8、负责做好中心内的防火、防盗工作，做好各项安全保卫工作。

9、认真遵守上级要求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二、学校主要职责
1、研究制定创业中心的发展规划，对创业团队进行综合管理，协助入驻企业落实各项优惠扶持政策。
2、制定大学生创业培训计划，为入驻企业和有创业意向的大学生提供创业培训。
3、为入驻企业提供经营办公、产品展示、会议洽谈等场所及相关咨询和服务。
4、完成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三、其它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中心隶属学生工作部（处），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解释。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五日
